
普陀区民防办公室文件

普民防办〔2021〕7 号

关于印发《普陀区地下空间安全检查制度》

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贯彻“人民防空人民建，人民防空为人民”的

民防工作本质，提升本区地下空间的长效管理，更有效掌握

我区地下空间动态情况，提升地下空间安全使用管理的效

率，确保地下空间安全使用，特制定普陀区地下空间安全检

查制度。

一、工作目标

通过实施普陀区地下空间安全检查制度，进一步深化地

下空间“精细化、标准化管理”，依托地下空间“一网统管”

系统，结合“智联普陀，城市大脑”平台，整合管理资源，

落实管理职责，推动地下空间管理分级派单、分类处置、综

合治理、监督考核等长效机制运行，实现我区地下空间平稳

运行，依法管理的目标。

二、管理对象



普陀区登记在册的全部地下空间及物业管理公司。

二、检查人员

(一) 物业管理单位安全管理人员

(二) 各街道管理员

(三) 民防专业队队员

四、巡查方式

（一）物业管理单位自查

（二）运用新开发的普陀区地下空间“一网统管”系统进行

任务分配，检查结果直接通过扫描工程口部巡更二维码后上

报平台。

五、地下空间安全检查标准

根据《上海市地下空间安全使用监督检查管理规定》，

结合普陀区地下空间安全工作相关要求，制定以下安全检查

制度，规范地下空间安全检查。

1.消防隐患

（1）违规住人：地下空间不允许存在床铺、沙发床等

明显为住宿提供便利的物品，值班室工作需要允许放置简单

的桌椅。检查发现隐患后，需在相应位置拍摄违规住宿的照

片（床铺、被褥等），上传平台。整改标准为彻底清理相应

的家具和物品，同角度位置拍摄相应照片上传平台进行对

比，确保不存在住宿条件。

（2）大功率电器：地下空间不允许超负荷使用大功率



电器，如作为办公场所等需要使用如冰箱、微波炉等电器的，

需制定使用安全管理规定，并专门配备相应消防设施设备，

确保安全。检查发现隐患后，需拍摄相应大功率电器的照片

（一张照片不够可通过多张照片说明情况）并配以文字说

明，上传平台。整改标准为该地下空间不再存在相应违章电

器，消除该安全隐患。

（3）易燃易爆品：地下空间作为仓库使用时，不允许

存放诸如爆炸品、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易燃液体、放射性

物品、腐蚀品等易燃易爆物品，同时也不允许存放诸如硬纸

板、泡沫塑料、纺织品等可燃物品。检查发现隐患后，需拍

摄相应易燃易爆品的照片（一张照片不够可通过多张照片说

明情况）并配以文字说明，上传平台。整改标准为该地下空

间不再存在相应易燃易爆品及可燃物品，消除该安全隐患。

（4）乱拉电线：地下空间内的电气线路应贴墙穿管以

确保安全，不允许存在裸线、飞线或使用拖线板。检查发现

隐患后，需拍摄相应照片（一张照片不够可通过多张照片说

明情况）。整改标准为切断所有不规范电线，裸露的电线头

需用胶布包裹，以免造成新的安全隐患。相关整改情况需拍

摄照片上传平台。

（5）功能房堆物：配电房、水泵房等功能房不允许堆

放任何物品。检查发现隐患后，需在相应位置拍摄照片上传

平台。整改标准为彻底清理功能房物品，同角度位置拍摄相



应照片上传平台进行对比。

（6）消防器材不达标：地下空间内应配备足够数量的

消防器材并确保在有效期内，能在应急时发挥相应的作用。

管理单位需有明确的台账记录消防设施设备、器材的日常管

理，并能在检查时提供。检查发现隐患后需拍摄相应灭火器

压力表不在正常范围、消防设施设备损坏等照片，并配以文

字说明。整改完成标准为管理单位提供相应消防设施设备的

购买及维保的合同，并落实相应的整改措施，相关材料均拍

摄照片上传平台予以存档。

（7）消防通道阻塞：管理单位理应保持消防通道的畅

通，确保应急时人员能够正常疏散。检查发现隐患后，需在

相应位置拍摄消防通道不通畅的照片，上传平台。整改标准

为彻底清理消防通道内的杂物，确保通道畅通。整改标准为

同角度位置拍摄相应照片上传平台进行对比，确保消防通道

在必要时起到应急疏散的作用。

（8）违章搭建：地下空间内无采用易燃可燃建筑板材

和隔热保温材料违规隔间或搭建夹层空间的行为。检查发现

隐患后需在相应位置拍摄照片，上传平台，并配以文字说明

隔间数量及材料。整改标准为拆除所有违章隔间，并清理相

关垃圾，确保地下空间恢复原始结构后同位置拍摄照片进行

对比上传平台。

（9）非机动车库火灾隐患：管理单位应保证电动自行



车有序停放，无违规充电行为（飞线充电，未使用智能充电

桩长时间充电），确保非机动车库消防设施设备和监控设备

完好有效。检查发现隐患后，需拍摄照片并文字说明相关隐

患的类型以及其他相关情况。整改标准为管理单位配齐相应

的安防、技防设施设备，拍摄相应照片上传平台。

2、防汛隐患

（1）防汛器材不达标：管理单位应配备足够数量的专

业挡水板和防汛专用沙袋，保持固定潜水泵的正常运作和排

水沟的畅通，确保汛期安全。检查发现隐患可以用文字或照

片说明相应情况，上传平台。整改标准为管理单位配齐相应

的规范器材，并在相应器材上予以标注防汛专用，拍摄照片

上传平台。

（2）积水、渗水：管理单位应确保地下空间的使用情

况良好，无积水和渗水的情况。检查发现后在积水、渗水区

域拍摄相应照片。整改标准为管理单位对相应积水、渗水点

进行修复并确保无其他积水、渗水点出现后同位置拍摄相应

照片进行对比后上传平台。

公用民防工程检查中发现相关问题，由管理员扫码上报

并拍摄相关图片配以文字说明，上传平台。片长获取相关隐

患信息后抄送至项目管理部，由项目管理部安排施工单位进

行相应处置措施直至隐患消除。整改标准为对应点位同位置

拍摄相应照片进行对比后上传平台。



3 其他问题

（1）管理混乱：无管理人员，无各项应急制度、方案，

环境卫生脏乱差。检查发现后用文字或照片说明情况，上传

平台。整改标准为管理单位制定相应的制度和方案，保持环

境卫生整洁，将相应的制度和方案以及现场照片拍照上传平

台。

（2）宣传工作：各类安全宣传海报、管理制度、工程

平面图未上墙。检查发现后要求管理的单位需将宣传海报、

管理制度等张贴在地下空间明显位置后，拍摄照片上传平

台。

六、防护效能检查标准

根据《上海市民防工程维护管理技术规程》，结合普陀

区民防工程实际使用情况，充分发挥民防工程防护功能作

用，制定以下巡检规范标准，落实区内民防工程防护效能完

好。

1. 工程结构完好

（1）检查防倒塌棚架的结构完好性，结构局部如围护

构件、顶板、梁、柱、基础等无损坏，若出现局部损伤等情

况影响使用时，是否及时维修加固。整体结构产生的裂缝及

结构安全或影响使用时，是否采取了相应的安全措施。

（2）民防工程内部的承重结构、口部、防护设备是否

完好。



2. 防护密闭设备、设施性能良好。

（1）与民防工程无关的管道不得穿过民防围护结构；

进入民防工程的管道及其穿过的民防围护结构是否均采取

防护密闭措施，并且按照民防工程设计规范要求落实。

（2）在有防护密闭要求的门框墙、临空墙、隔墙上不

得任意凿开墙体。若须改造，必须进行施工图设计，按规定

审图并同意后施工，并做好密闭处理。

（3）立体式防护门、防护密闭门、密闭门长期处于开

启或关闭状态时，是否用千斤顶支撑或用强度可靠的垫块垫

托门扇下部，以防门轴长期局部受力产生疲劳下垂变形。

（4）密封胶条是否清洁及完好，不得出现脱落、龟裂、

硬化、变色、裂纹等老化现象。

（5）活置式门槛是否按照要求妥善放于门扇内面板或

邻近侧墙上。平时门槛部位地面螺栓孔是否用螺栓堵塞或充

塞黄油并上铺胶板或钢板采取固定措施，以防螺栓孔变形损

坏。

（6）防爆波活门是否干净整洁，零配件齐全，张开角

度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3. 风、水、电、暖、信息等系统工作正常。

（1）污水集水池（井）是否保持正常可用，池内滤网、

爬梯、水位计等部件是否完好。

（2）口部洗消系统是否正常可用，各项设备是否正常、



开关灵活、调温准确、管道完好及通畅。

（3）防爆波井、水封井、法兰堵板、防爆波化粪池、

防爆波地漏是否设施完好，井内是否有沉积的污泥、杂物。

（4）扩散室（箱）是否保持清洁、无作他用，是否墙

面干燥、无积水，进、排风是否通畅，无阻塞。

（5）进风、排风等通风系统是否完好，风速是否达到

技术标准，满足换气次数。密闭阀门、超压排气阀是否完好，

零配件完整、有效。

（6）油泵、深井潜水泵、手摇泵机组及其动力设施是

否完好，有效。

（7）电站机房内是否有详细的柴油发电机组操作规程、

运行日志、操作记录和事故缺陷登记。柴油发电机是否完好、

有效。

4. 金属、木质部件无锈蚀损坏。

（1）各类门扇、框表面及外露金属件的面漆是否完整、

无锈斑。

（2）闭锁、绞页及其传动机构的运动部位是否运转通

畅。

5. 进出口道路畅通，孔口伪装及地面附属设施完好。

（1）通风采光窗、竖井、排烟竖井等各种外露孔口的

挡雨盖板（帽）保持完好，废弃的外露孔口及时采取防护封

闭措施。



（2）出入口及 5 米范围之内无临时设施修建、堆放的

物资器材，影响口部通畅。孔口 100 米范围内无堆放、储藏

可能产生有害气体的物品。

（3）外露孔口松动缺损部件是否及时修理或更换；孔

口周边的积土、杂物是否及时清理。平时需要封堵的孔口，

是否完好，一旦破坏应按照原封堵方式重新封堵。

七、安全隐患处置流程

管理员在现场检查中发现各类安全隐患后立刻扫码上

传说明安全隐患，并完成轮次内的常规巡检任务。

1、消防、防汛、其他安全隐患：由各片片长汇总后以

派单形式下发至管理员处限期一周落实整改，必要时片长需

协助管理员共同处置相关安全隐患。遇到较难落实整改的安

全隐患，片长上报至所长室，由所长室下发整治任务至民防

专业队伍并将相关情况抄送街道相关部门进行现场整治。

2、防护效能安全隐患：隐患直接进入系统的执法管理

模块，根据管理员上报的防护效能隐患具体内容及数量，确

定工程是否进行行政执法操作。符合立案条件的工程根据相

关行政执法工作要求进行立案调查，并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

与严重程度选择简易程序或一般程序进行案件的处罚形式。

行政执法工作由所长室牵头，各片片长及街道（镇）管理员

组成执法工作小组对案件进行调查取证，行政办公室负责配

合询问调查笔录和案卷目录的制作。案件调查过程中，每一



步的相关文书及影像文件，需及时上传平台予以存档。

3、公用民防工程设施设备、结构问题：由各片片长汇

总后直接抄送至项目管理部，项目管理部相关同志联系施工

单位对存在的隐患采取相应的措施，直至隐患消除。

普陀区民防办公室

2021 年 6 月 4 日

上海市普陀区民防办公室 2021 年 6 月 4日印发


